
第二节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(一) 
• 一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
•  1.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和地位 
•  2.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和任期 
•  3.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
•  4.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
•  5.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委员会 
•  （1）专门委员会   
•  （2）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
•  6.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



   第二节     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 
委员会(二)

•  二、全国人大常委会 
• （一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性质和地位 
 （1）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部分 
 （2）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 
 （3）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
• （二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、任期和机构设置 
• （三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
• （四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制度和主要工作程序 



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

• 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恢复设置
•      根据1954年宪法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
常设机关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（以下简称为“国家主席”）
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。 

•      1975年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职位。 
•      1978年宪法仍未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。 
•      1982年修改宪法时，恢复设置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职位。 
• 二、国家主席的产生、任期、职权和职位的补缺 
• （一）国家主席的产生和任期 
• （二）国家主席的职权 
• （三）国家主席职位的补缺 
• （四）宪法修正案对国家主席职权的完善 



             第四节 国务院(一) 

• 一、国务院的性质、地位、组成和任期 
• （一）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
• （1）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 
• （2）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
• （3）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
• （二）国务院的组成和任期 
             国务院每届任期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。总
理、副总理、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。 

• 二、国务院的领导体制和职权 
• （一）国务院的领导体制 
        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;  各部、各委员会实行部长、主任
负责制。 

• （二）国务院的职权 



第四节 国务院(二)

• 三、国务院的行政机构 
• （一）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范围 
•         一种是将国务院行政机构分为国务院办公厅、
组成部门、直属机构、办事机构、国务院组成部门
管理的国家局、议事协调机构六类。 

•         另一种是将国务院行政机构分为办公厅、组成
部门、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四类。 

• （二）国务院的机构设置
•  1.国务院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2.国务院组成部门 
•  3.国务院直属的特设机构     4.国务院直属机构 
•  5.国务院办事机构
•  6.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局 
•  7.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 



 第五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

• 一、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设立
• 二、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、地位、组成和任期 
• （一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 
• （二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和任期 
• 三、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权和领导体制 
• （一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权 
• （二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体制 



 第六节   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
民政府(一) 

• 一、地方国家机构或地方政府的含义、地位和作用 
• （一）地方国家机构或地方政府的含义 
•         在西方国家，一般认为，所谓地方政府，系指一个国家
内部较小区域内设置的机构，在联邦国家，则仅指州（省、
地区等）以下的县、市、镇政府，州（省、地区）本身不是
地方。 

•          至于中国地方政府，按照中国宪法的规定，地方政府专
指地方行政机关，不包括其他国家机关。

•  （二）地方国家机构或地方政府的地位和作用 
•          地方国家机构或地方政府是一国宪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
分，具有重要的宪法或法律地位。 

•         在我国，地方国家机构是整个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。
•         由于西方各国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完全相同，其地方
政府的宪法地位也不尽相同。 



第六节     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
民政府(二)

• 二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
• （一）性质和地位        
•       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
•  （二）组成和任期 
•       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代表组成。地方各级人
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。

•   （三）职权 
• （四）专门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 
•       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
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。 



第六节     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
级人民政府(三)

•  三、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 
• （一）性质和地位 
•        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（以下简称为  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”）是
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，对本级人民代表大
会负责并报告工作。

•  （二）组成和任期 
•       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、
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;如果担任上述职务，必
须向常务委员会辞去常务委员的职务。

•  （三）职权 



第六节      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
级人民政府(四)

• 四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
• （一）性质和地位 
•    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，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
机关。

• （二）组成和领导体制 
• （三）职权 
• （四）工作部门和派出机关 
•  1.工作部门 
•  2.派出机关 



第七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(一)
• 一、民族自治地方
•        民族区域自治，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，各少
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，设立自治机关，
行使自治权。 

•   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。 
•   1984年通过了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
•   民族自治地方按行政地位，分为自治区、自治州、
自治县。 

•       截至2006年12月底，我国共有民族自治地方155
个。其中5个自治区、30  个自治州、117个自治县和
3个自治旗。 



第七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(二)
•  二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性质、地位和民族构成 
•    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、自治州、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
府，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。

•    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。
•    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实行自治区主席、自治州州长、自治县县长负责制。 
•      自治区主席、自治州州长、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。



第七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(三)
• 三、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
• （一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
• （二）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、决定、命令和指示的
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

• （三）自主地管理地方财政 
• （四）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经济建设事业 
• （五）自主地管理教育、文化、科学技术、卫生、体
育、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事业 

• （六）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
• （七）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 
• （八）培养和使用干部、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



 第八节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(一) 
•   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和保障的政治制度之一。
•   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。 
• 一、村民委员会
•       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的基层
群众性自治组织，实行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  民主管理、民
主监督。

•       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权的关系 
•       村民委员会由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共3至7人组成，由村民
直接选举产生。 

•       村民会议由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。 
•       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。 
•       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、村规民约，并报
乡、民族乡、镇的人民政府备案。 

•       截至2006年12月底，全国设有村委会61.6万个。 



第八节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(二)

•  二、居民委员会 
•       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的基
层群众性自治组织。

•        居民委员会与基层政权的关系 
•        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，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
则设立。 

•        居民委员会由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共5至9人组成。
•        居民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，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
选举权的居民或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 。

•       居民会议由18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。居民委员会向居民
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。

•       居民公约由居民会议讨论决定，报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
人民政府或它的派出机关备案，由居民委员会监督执行。 

•       截至2006年12月底，全国设有居民委员会（社区居民委
员会）8万个。 



 第九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(一) 

•  一、人民法院 
• （一）人民法院的性质
•       现行《宪法》第123条和现行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
第1条规定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
机关”。

• （二）人民法院的组成和体制 
• （三）法官职务任免 
• （四）人民法院的组织系统 
•    1.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    2.最高人民法院      3.专门人民法院 

• （五）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原则和制度 



 第九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(二) 

• 二、人民检察院 
• （一）人民检察院的性质 
           现行《宪法》第129条和现行《人民检察院组织
法》第1条规定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
的法律监督机关”。 

• （二）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免 
•  1.机构设置 
        根据现行宪法和现行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的规定，
我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
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。

•  2.人员任免 
• （三）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体制 
• （四）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和工作原则 



第十节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(一) 

•  一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
•        根据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规定，
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具有双重法律地位，既是特别
行政区的首长，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;另一方面，又
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的首长。

•         行政长官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
别行政区负责。

•       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拥有广泛的职权。 
•        此外，两个特别行政区都设行政会议（行政会）
协助行政长官决策，并设立廉政公署和审计署，独
立工作，对行政长官负责。 



第十节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(二)
•   二、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      
•       特别行政区政府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，其首
长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。

•  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设政务司、财务司、律政司
和各局、处、署; 

•      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设司、局、厅、处。
•       特别行政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，对特别行政区立
法会负责:执行立法会通过并已生效的法律;定期向立
法会作施政报告;答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。

•   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征税和公共开支须经过立法
会批准。 



第十节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(三)

•  三、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 

            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。 
        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选举产生。 
           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多数议员由选举。 
            立法会主席主持会议，决定议程（政府提出的议
案须优先列入议程）、开会时间，在休会期间可召开
特别会议，应行政长官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，并行使
立法会议事规则所规定的其他职权。 



第十节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(四)

• 四、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 
•   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
法机关，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审判权。 

•   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终审法院、高等法院、区域
法院、裁判署法庭和其他专门法庭。高等法院设上
诉法庭和原讼法庭。 

•   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
审法院。

•  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，不受任何干
涉，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。  



第十节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(五)
•      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行使审判权。 
•       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初级法院、中级法院和终审
法院。

•        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可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专
门法庭。

•        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行政法院，管辖行政诉讼和
税务诉讼。

•        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权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
法院。 

•       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，只服从法律，
不受任何干涉。

•        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独立行使法律赋予的检察
职能，不受任何干涉。 



第十节 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(六)

•         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，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有
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咨询，或负责提供文化、康乐、环境卫生等服务。

•          澳门特别行政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市政机构，受政府委托为居民提供文化、
康乐、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服务，并就有关上述事务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咨
询意见。 


